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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农发〔2021〕55号

关于印发《2021年薛城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升和培育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镇（街）：
为促进项目顺利实施，提升资金使用效率，经研究决定，现将《2021年薛城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升和培育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枣庄市薛城区农业农村局	枣庄市薛城区财政局

枣庄市薛城区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

2021年11月  日
薛城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升和培育
实  施  方  案

为加快提升和壮大培育我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根据《山东省农业农村厅  山东畜牧兽医局  山东省财政厅关于做好山东省2021年农业生产发展等项目实施工作的通知》（鲁农计财字〔2021〕26号）、《枣庄市农业农村局  枣庄市财政局关于做好我中央资金农业生产发展等项目实施工作的通知》（枣农计财字〔2021〕25号）、《枣庄市财政局关于提前下达2021年乡村振兴重大专项资金（中央财政补助）预算指标的通知》（枣农财整指﹝2020﹞47号）、《枣庄市财政局关于下达2021年乡村振兴重大专项资金（市财政补助）预算指标的通知》（枣农财整指﹝2021﹞28号）等文件部署要求，结合我区实际，决定择优选择一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予以支持，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深入贯彻落实《关于开展家庭农场培育行动的实施意见》（鲁农委办发〔2020〕24 号）和《关于开展农民专业合作社规范提升行动的实施意见》（鲁农委办发〔2020〕17号），重点支持市级以上示范家庭农场、市级以上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以及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联合社不作等级要求），同等条件下优先支持发展粮食类等大宗农产品生产的家庭农场和农民专业合作社。
二、实施内容
支持市级以上示范家庭农场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联合社）提升技术应用和生产经营能力，改善生产条件，应用先进技术，提升规模化、绿色化、标准化、集约化生产能力。
[bookmark: _GoBack]1、参照以往农产品产地初加工政策，支持建设清选包装、烘干等产地初加工设施，开展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建设，升级技术装备。
2、支持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委托专业机构、行业机构或专业人才为家庭农场和农民专业合作社提供生产技术、产业发展、财务管理、市场营销等服务。
3、支持开展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和农产品地理标志创建、绿色优质特色农产品品牌创建；支持培训工程建设，参加学习培训，提高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水平；参加国内知名农产品会展活动，扩大影响力，提升知名度，拓展营销渠道；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建设，建立标准化生产制度，建设农产品追溯系统平台，实行农产品追溯管理。
4、鼓励依托龙头企业，带动家庭农场和农民专业合作社，形成农业产业化联合体；支持服务能力强的新型经营主体积极承担政府组织的涉农项目建设。
三、绩效目标
采取“先建后补、以奖代补”方式，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给予奖补支持。2021年统筹安排中央财政补助和市级补助资金69万元，用于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和培育壮大，其中中央财政补助资金46万元，支持不少于7个县级以上示范社、5个县级以上家庭农场示范场；市级补助资金23万元，支持不少于5个合作社（社会化服务组织）、家庭农场（大户）。
四、项目管理
（一）确定主体
按照总体目标要求采取“镇街推荐+区级认定”的方式确定项目承担主体。由各镇街初步筛选并推荐符合条件的项目主体，经区农业农村局资格认定后予以公示（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确定为项目主体的合作示范社或示范家庭农场应规范编写项目申报书，提出项目建设内容，明确补助资金补贴的建设用途。重点培育支持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和联合社、新升级为省级农民合作示范社、新纳入市级示范农民合作示范社和家庭农场示范场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新纳入市级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组织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二）组织实施
项目建设主体按照申报书组织实施项目，落实项目法人责任制、建设管理、财务管理等制度，做好项目建设档案管理工作，建立工作台账，保留好项目的建设方案、管理文件、影像资料等资料。
（三）项目验收
项目完成后区农业农村局会同区财政局、区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联合验收或委托第三方进行验收，验收合格后拨付补助资金。项目建设主体补助资金最高为项目总投资的30%。纳入奖补范围的合作示范社或示范家庭农场应提供资质证明。支持“三品”品牌创建的主体应提供国家农业部或山东省农业农村厅颁发的品牌认证证书。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建立薛城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升和培育项目领导机制，细化工作方案，落实工作措施，推进补助资格审核、设施核验、补助公示等各项工作落实到位，确保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二）完善服务体制。明确专人负责，进行全方位的系统指导和服务，加强与合作示范社和示范家庭农场紧密合作，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便捷高效的专业化、市场化服务。
（三）强化监督管理。各镇街要监督指导项目主体严格按照项目方案组织实施，区农业农村局将联合区财政局、区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定期不定期对项目实施主体进行督导检查，对发现问题的责令其整改，整改不到位的取消项目实施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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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  目  名  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经营主体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项目申报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一、项目基本信息

单位：万元
	1、项目名称
	

	2、项目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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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改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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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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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主体（盖章）：     法人代表（签字）：






项目单位负责人对报告的准确性、真实性负责。



三、申报项目审核表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申请财政
补        助
	

	
区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审核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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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月        日    

	
区财政部门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四、项目评审论证表

项目名称：
	项目申报单位
	

	项目实施单位
	

	项目总投资
	
	申请财政补助
	

	项目主审专家
	姓名
	工作单位
	职务职称
	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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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项目生产建设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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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投资估算与资金筹措
	
	
	
	

	9、财务效益
	
	
	
	

	10、示范带动作用
	
	
	
	

	11、生态效益
	
	
	
	

	综合评审结果
	
	
	
	

	评 审 意 见
	

	专家签字
	

	评审机构及评审成员对评审结果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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